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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父亲把遗产全留给“外人” 亲生女儿状告继母
法院：遗产分配与血缘期待产生冲突，鼓励协商互让维系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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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春晖 罗荟

公司减资是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但若公司

存在尚未结算、 未确定数额的对外债务， 又未按照要求

履行减资告知程序， 可能导致减资对相应债权人不发生

效力， 减资股东对未清偿债务仍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近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减资引发的

股东出资纠纷案件。

原告水产经营部自 2019 年起

与被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建立买卖

关系。 2020 年 1 月， 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 减资

1900 万元， 其中， 股东傲某公司

减少 1615 万元， 股东蜀某合伙企

业减少 285 万元。 2020 年 4 月，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减资变更。

2020 年 9 月， 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向水产经营部发出“往来款项

询证函”， 载明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欠货款 24 万余元。 水产经营部

核对确认后， 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催要无果， 便将餐饮管理公司诉至

法院， 法院判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24 万余元及利息， 但该

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认的付款义

务，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2023 年 7 月， 水产经营部将

餐饮管理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

傲某公司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另由于案外人蜀某合伙

企业于 2021 年 11 月注销登记， 水

产经营部诉请该企业原执行事务合

伙人蒋某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普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告

水产经营部与被告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债权债务基础关系成立在先， 而

被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减资行为发

生在后， 由于被告未履行减资的法

定通知义务， 致使原告丧失了要求

被告在减资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的权利， 该减资对原告不发生效

力。

原告要求被告公司股东在各自

减资范围内对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债

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合法有据。

因被告公司股东之一的蜀某合伙企

业已经注销， 被告蒋某作为普通合

伙人， 应对蜀某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 被告傲某公司

在其减资 1615 万元范围内、 被告

蒋某在蜀某合伙企业减资 285 万元

范围内， 对另案判决确定某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者在其他案件

中已实际履行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的部分， 不再承担。

该案判决后， 傲某公司、 蒋某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该案现已生效。

公司资本的自由流通是现代企

业的重要特点， 公司减资是一种正

常的经营行为。

但是， 公司减资行为会对股东

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程度

的影响， 应当履行相应通知义务，

避免相应责任纠纷。

● 减资行为应全面通知债权

人， 包括尚未明确债权数额的或然

债权人

公司减资行为会直接导致公司

责任财产减少， 甚至存在部分经营

主体以减资形式逃废债。 为保护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减资时应

直接向债权人送达减资通知书， 对于

债权已经确定的债权人， 公司需要逐

一通知减资事宜。 报纸公告通知或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仅针对

无法联系的已知债权人与未知债权

人。

公司减资决议形成时对公司享有

债权的主体， 其债权不以经生效法律

文书确认为必要， 也不以债权数额确

定为前提， 只要公司减资前其与债权

人的债权债务基础关系已经存在， 债

权人的或然债权有转化为现实债权的

可能性， 公司减资时就应当通知该债

权人。

公司在减资过程中， 公司及公司

股东应注意相关法律对于减资的规范

要求， 充分梳理可能的债权债务， 及

时全面履行通知义务， 避免因通知不

当而引发纠纷。

● 经营主体应审慎选择合作经

营形式， 做好企业规范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企业是常见

的两类经营主体， 但二者在企业性

质、 出资方式、 责任承担、 治理结构

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

“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东承担有

限责任为基石。 “合伙企业” 中的有

限合伙人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 对于企业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 经营主体在选择合作经

营模式时， 应根据经营需要， 选择适

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但无论选择何种

形式均要审慎评估相应风险， 做好企

业规范管理， 避免责任范围的扩大。

● 债权人应关注交易对手方经

营状况， 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因减资未通知而对债权人不发生

效力的情况下， 公司股东承担的补充

责任范围以其减资范围为限， 适用直

接归属原则， 也即谁起诉、 谁获赔，

对于超出减资范围的债务， 公司股东

不再承担责任。

因而， 在商业合作往来过程中，

需要及时关注交易对手方经营状态变

化， 在对方公司发生减资的情况下，

若存在或然或已然债权， 在对方公司

无法清偿的情况下， 可向不当减资股

东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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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海有 陆境淇 记者 徐荔

一份遗嘱， 可能会撕裂两代人

的血脉亲情。

周老伯去世， 遗产分文未留给

远在国外的亲生女儿周女士， 而是

立下遗嘱留给了再婚妻子吴阿姨和

继子王先生。

原本与吴阿姨关系不错的周女

士一纸诉状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 而吴阿姨则一度在法庭潸然

泪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跨国遗产之争，继母女

对簿公堂

20 世纪 80 年代， 周老伯夫妇

离婚， 约定女儿周女士由母亲抚

养。 随后， 年仅 13 岁的周女士随

母亲移民国外。 因不常回国， 平时

主要通过电话、 微信视频与父亲沟

通。

后来， 周老伯和吴阿姨再婚，

感情很好， 吴阿姨与前夫生育的儿

子王先生也与两人共同生活。 周老

伯平时身体不适， 都是由吴阿姨和

继子王先生照顾。

2024 年 3 月， 周老伯去世，

留有亲笔遗嘱， 表示其银行卡内所

有存款和理财产品均由妻子吴阿姨

继承， 用于养老。

同时， 周老伯将他与吴阿姨婚

后共同购买的郊区房屋中自己的份

额， 赠与继子王先生。 周老伯去世

后， 他的银行卡内还有 120 万元人

民币和 10 万美元。

作为周老伯亲生女儿的周女

士， 看到父亲的遗嘱后， 不敢相信

父亲竟将遗产全部留给“外人”，

于是一纸诉状将吴阿姨母子告上法

庭。

周女士认为， 虽然遗嘱是父亲

的笔迹， 但遗嘱内容不可思议， 竟

然没给亲生女儿留遗产， 应属无效

遗嘱。 周女士主张对周老伯的存款

及房屋份额进行法定继承。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法

官情理法兼顾促和解

庭审过程中， 吴阿姨认为， 遗嘱

是丈夫周老伯亲笔书写， 内容合法且

真实有效。 因为丈夫离世的悲痛， 加

上被丈夫的亲生女儿起诉， 吴阿姨一

度哽咽。

承办法官了解到， 吴阿姨母子与

周老伯、周女士之前关系融洽，矛盾并

非不可调和，于是积极组织双方调解。

吴阿姨之前就曾表示愿意将周老

伯银行卡内一部分遗产赠与周女士，

无奈双方主张的数额差距较大， 没能

达成一致。 法官在与吴阿姨的谈话中

发现， 吴阿姨念及与丈夫的感情， 调

解意愿强烈， 于是从家庭和睦的方向

着手， 与她进行沟通协商。

对于周女士一方， 由于她的主张

没有相应证据证实， 法官告知她应客

观对待遗嘱， 并从亲情的角度向她阐

释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规定， 周老伯

处分财产的合法性和继续诉讼可能存

在的风险以及花费的时间、 精力、 金

钱等成本。

最终，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

工作， 在周女士认可遗嘱的前提下，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吴阿姨从周老

伯遗产中给周女士部分钱款。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其和

睦依赖于权利与情感的平衡。 当遗产

分配与血缘期待产生冲突时， 尊重被

继承人意愿、 肯定扶养付出、 鼓励协

商互让， 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关键。

本案中， 法官一方面释明有关遗

嘱效力的法律规定， 让周女士理解父

亲处分财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从亲

情角度引导双方回忆过往和睦关系，

促使吴阿姨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弥合裂

痕， 既避免了冗长的诉讼对抗， 又为

保持良好的家庭关系留有余地， 体现

了“司法不仅是裁判， 更是修复社会

关系” 的功能。

B6

2025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二

拍
案

说
法


